龙陵县2022年转移支付安排说明

根据2022年市、县结算情况，龙陵县共计收到中央、省、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资金256900万元，其中：税收返还性收入7488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07912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补助41500万元。其中当年返还性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15400万元主要为我县财力性资金，全部安排当年的支出，主要用于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方面的支出，全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保障水平。中央和省、市专项转移支付补助41500万元，根据上级下达情况，主要用于教育、医疗卫生、交通运输、农林水事务、节能环保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支出。执行过程中，县级财政根据上级指令，在收到上级指标下达后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分配下达到乡镇和县级项目主管部门，并督促其按资金管理的规定严格使用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一）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。2022年，上级补助龙陵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45169万元，其中，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统发工资及随工资计提保险费用等各种附加支出14330万元，住房公积金支出6105万元，2021年事业单位奖励性绩效3259万元，规范津补贴等支出21475万元。
（二）老少边穷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。2022年，上级补助龙陵县老少边穷转移支付资金20473万元。一是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1878万元，其中用于建房安家及一次性抚恤费及遗属补助支出1399万元，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479万元。二是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12568万元，其中用于沿边居民定补1007万元，边境界务人员补助5.4万元，护边员补助12.6万元，专职辅警工资及岗前培训经费2841万元，抵边村干部补贴64万元，县融媒体中心、交警及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6897万元，疫情防控补助463万元，联防员工资及人身意外保险费88万元，立体化技防建设1190万元。三是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资金9437万元。主要用于低保(县级配套)资金741万元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184万元，学生营养餐补助734万元，生均公用经费1253万元，临时人员薪酬6525万元。

（三）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。2022年，上级补助龙陵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2568万元，主要用于林业和草原工作经费155万元，森林资源管理及森林防火工作经费104万元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经费8万元，森林防火专业扑火队员及专业扑火队后勤保障人员经费107万元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专项资金13万元，森林防火“三·三”制配套经费67万元，2022年市政和环境卫生管理经费1567万元，天然林停伐专项资金237万元，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环境修复资金10万元，地质灾害治理项目专项资金300万元。

（四）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。2022年，上级补助龙陵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转移支付资金15233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养老保险4421万元、退休人员统筹外财政补助11760万元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94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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